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複保險減量方案及配套作業說帖

一、為避免重複保險，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的投保規定為何？

答：
每一住宅建築物以投保一張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單為原則，每一門牌號碼推定為每一建築物。但二個門牌號碼打通共同使用時，應投保兩張保單；三個門牌以上打通者，以此類推比照辦理。
二、為什麼要避免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複保險之發生？
答：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政策性保險，全國採單一費率，每一住宅建築物（每一門牌）係以投保一份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為原則。
為符合公平原則，每一被保險人在住宅建築物重置成本內，可獲得最高120萬元基本保障，若被保險人希望獲得超過基本保障以外之補償，需另行投保「擴大地震保險」，依不同建築結構與樓層及位處不同地區負擔不同保險費。
三、住宅地震保險查詢平台建置原因為何？

答：為盡量避免複保險情形產生，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已建置住宅地震保險複保險查詢平台，且經主管機關保險局准核自98年1月1日起啟用。保險公司與銀行均可於出單前藉此平台查詢是否有重複保險，並採取適當的複保險減量措施。
四、誰可使用住宅地震保險複保險查詢平台？使用此查詢平台是否須付費？ 

答：(一)住宅地震保險之簽單公司與各抵押權銀行均得向地震保險基金申請使用複保險查詢平台，由地震保險基金開立使用單位之群組會員帳號及密碼後，即完成申請程序，後續再由各使用單位自行建立一般會員帳號及密碼，即可登錄使用住宅地震保險複保險查詢平台進行查詢。
複保險查詢平台網址為https://doubleinsurance.treif.org.tw，
或先上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網站( http://www.treif.org.tw )首頁，再點選複保險查詢平台圖示，進行連結查詢。
(二)使用複保險查詢平台無須付費。
五、以住宅建築物辦理次順位抵押貸款，應如何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答：以住宅建築物辦理次順位抵押貸款，主管機關保險局已核准自98年1月1日起，被保險人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向原簽發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保單之保險公司申請，以批單方式批加住宅火災保險保額，並增列次順位抵押權銀行為第二順位抵押權人。
(二)向第二家保險公司投保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時，應提供第一張保單號碼，第二張保單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保額約定為零元。並向簽發第一張保單之保險公司申請批加次順位抵押權銀行為第一張保單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第二順位抵押權人。第二張保單續保時，要保人亦應提供第一張續保保單之號碼予保險公司。

六、辦理次順位貸款時，住宅地震保險投保程序為何？

答：(一)民眾辦理次順位貸款時，應主動告知銀行及保險公司，於第一次貸款時已投保住宅地震保險。
(二)要保人可選擇，或銀行可建議要保人就前第五題方式擇一向保險公司辦理投保。

(三)如選擇另行購買第二張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時，應於新投保之要保書中註明已投保且載明第一張保單號碼，同時於貸款戶欄位勾選□6.次順位貸款，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額方得約定為零元。

(四)保險公司出單前應使用本保險複保險查詢平台，確認該住宅建築物非本保險標的物後再行出單，並將保、批單資料及查詢序號(或簽單公司代碼)於簽單後之下一個工作日傳輸至地震保險基金。

(五)另為配合次順位抵押權貸款而簽發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額為新臺幣零元之保單，及批加次順位抵押權人之批單資料亦應傳送至地震保險基金。
七、二胎貸款之複保險減量方案與配套作業，每年續約時是否須重新辦理批加作業？
答：是的，要保人或次順位抵押權銀行於每年辦理二胎貸款續保時，須就本保險複保險減量方案方式擇一重新向保險公司辦理批加作業。

八、首胎貸款清償時，要保人要求第一張住宅地震保險保單退保時，次順位抵押銀行應如何因應處理？
答：(一)銀行承作次順位(二胎)貸款，投保時，應將抵押權人名稱及抵押權順位告知簽單公司。
(二)次順位銀行向第一張保單之保險公司申請批加為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之第二順位抵押權人，並取得第一張保、批單副本。
(三)次順位抵押銀行如次年未如期接獲續保之第一張保單副本，應立即向第一張保單保險公司索取或求證該保單是否不再續保或已終止。
(四)若第一張保單因第一順位貸款清償而不再續保或終止時，第二順位抵押權銀行於接獲第一張保單保險公司終止通知後，應立即於第二張保單批加住宅地震險保額，以避免被保險人與次順位抵押權人無住宅地震險保障。

九、轉貸案件之出單作業，應如何處理？

答：(一)實務上如遇客戶轉貸之情形，建議以批單方式，於客戶原有保單(第一張保單)上批改新貸款銀行為抵押權人即可，如此可避免重複簽發第二張保單。
(二)然如銀行要求須先另行投保一張新保單(第二張保單)後，始能放貸，簽單公司可配合新貸款銀行作業，先行簽發第二張重複保單，惟仍應提醒客戶於舊貸款清償後，立即辦理第一張保單之退保，以免造成複保險未處理之缺失。

十、房屋已因買賣過戶，舊屋主保單尚未退保，新屋主再行投保是否構成複保險？

答：(一)依保險法第17條規定：「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保險公司如遇有房屋已因買賣過戶，然舊屋主尚未退保之情形，仍應簽發新屋主為被保險人之保單，以免發生實際有保險利益之新屋主卻無住宅地震保險保障之情形。

(二)本險複保險查詢平台因以標的物地址查詢，故此平台上仍會顯示不同被保險人以同一地址投保之資料。保險公司可再次確認是否為新舊屋主之投保案件，如確實為該類案件，無需以複保險方式處理該類案件。
(三)另地震保險基金於複保險檢核報表及稽查項目，亦不會將不同被保險人之重複出單案件列為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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